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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试行）
研院发〔2018〕10号

http://gs.upc.edu.cn/2019/0619/c14001a210426/page.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促进研究生多样化、个性化、国际化发展，根

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管理办法》（石大东发[2017]23号）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研究生在国家公派项目、校际交流项目、联合培养项目派出交流期间

在合作高校所修课程，还适用于研究生参加集中学习、学术与实践活动、重要学科竞赛、创

新创业活动等情况的学分认定。

第二章 认定要求

第三条 申请认定课程分为普通课程和 Upcic课程两类。

第四条 普通课程适用于第二条所述的公派项目、校际交流项目、联合培养项目所修课程的

学分认定。校外学习单位应为我校认可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在校外所学课程与申请者所在专

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学时相当，研究生所在院（部）可以按申请者所在

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同类课程予以认定，具体规定如下：

1.申请认定课程不得与研究生在我校已修的课程重复。

2.在离校前未办理相关手续或相关手续办理不齐全的研究生，其在校外修读的课程学分不予

认定。

3.联合培养项目协议中对可认定课程有具体约定的，在约定目录内的课程可申请按照联合培

养协议认定。

4.成绩转换以校外学习单位提供的成绩单为依据。待认定课程的成绩，若为百分制，则按实

际分数登录；若为评分等级，则以等级成绩区间的最低分数登记,如“A”或“优”登记为 90分，

“B”或“良”登记为 80分，未标明具体成绩者，按 75分登记。

第五条 Upcic课程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的缩写，意为中国石油大学集中式课程。该

课程属选修课，其学分计入研究生课程总学分。Upcic课程适用于第二条所述的研究生参加

集中学习、学术与实践活动、重要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活动等情况的学分认定。

第六条 集中学习指研究生在校内修读未纳入学年开课计划的集中排设课程，或在校外修读

开放性课程；学术与实践活动指我校认可的各级各类研究生暑期学校、博士生论坛、国际学

术会议等学术交流活动和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团等社会实践活动；重要学科竞赛指中国研究

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及学校认可的相应级别赛事；创新创业活动指研究生参加的由教育部、

团中央、中科协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性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在学、休学、保留学籍期间

开展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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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Upcic课程学分一般为 0.5或 1学分，可以累积，但累积不得超过 3学分，且同一项

活动或赛事不予重复认定。具体认定要求如下：

1.申请认定项目为集中学习的，累计上课学时达到或者超过 16学时，认定为 1学分；累计

上课学时超过 8学时但少于 16学时，认定为 0.5个学分；累计上课学时少于 8学时，不予

认定学分。

2.申请认定项目为学术与实践活动的，由研究生所在院（部）根据活动级别、活动强度、活

动持续时间等因素，认定为 0.5或 1学分。

3.申请认定项目为重要学科竞赛或者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得特等奖或一等奖的认定为 1学分，

获得二等奖或三等奖的认定为 0.5学分。

4.申请认定项目为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须参加院（部）组织的公开评审答辩。若项目具有

较好的创新性和先进性，可认定为 1学分。

5.Upcic课程学分在认定后，不标注具体认定项目，统一标记为“Upcic课程”，成绩登记为“通

过”。

6.申请认定项目为培养方案中的必修环节或者和具体课程相关的，不予认定 Upcic学分。

7.申请认定项目为集中学习的须提供纸质成绩单，且成绩单上应有修课人姓名、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等认定必要信息，其他活动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八条 研究生填写《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学分认定表》，连同成绩单或其他证明

材料，提交至所在院（部），院（部）负责课程、成绩、学分的论证、折算和审核工作。

第九条 审核结果须进行不少于 3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相关材料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备案，

院（部）负责将相应认定成绩录入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第十条 课程学分认定工作每学期开展一次，一般安排在第 1至第 2教学周。申请学分认定

须在取得修课成绩或参加相关活动、竞赛后的第二学期内完成。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往有关规定与此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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